
台北市立復興高中 113 學年度第一學期 119班學校日班級經營計劃 

班級 119 線上 meeting 導師 鄭慧敏 

https://classroom.google.com/c/NzA4MTcxODc5NDcz?cjc=gl6ulzl 代碼 gl6ulzl 
班級 

經營 

目標 

一、在校園生活中學習遵守各項常規，並培養讀書習慣。 

二、為班級付出不只為實現自我，更是個人成長與承擔。 

三、同學之間互相包容，彼此欣賞接納，凝聚學習動力。 

作息 

與 

常規 

一、平日上放學、上下課，不遲到早退，共同維護學習環境的舒適整潔： 

(1)平日 8：00前到校，第一節課 8：10。遲到逾 10分鐘，以曠課計。 

(2)12：00-12：30午餐時間。12：30-12：50 午休時間，教室熄燈，安靜休息。 

(3)14：50-15：10打掃時間：請依分配進行打掃工作。 

(4)平時應確實做好垃圾分類與回收，每週二、五中午及掃除時間資源回收。 

(5)值日生每日兩名(半日術科課一名)，每日每節下課後擦黑板，中午倒廚餘。 

   工作分配與勤惰管理由衛生股長、環保股長負責。 

二、 請假事宜： 

(1)事假與公假盡量先完成請假手續。事假由家長出具請假事由證明，公假由

各處室依規定辦理。若為病假，請盡量保留藥單或掛號證明，作為請假依據。 

(2)病假或臨時事故，請通知導師：02-28914131轉 8601(戲劇科辦公室) 

＊學校處理：副班長每日上午九時會回報班上出席狀況；若有同學未到班，校

安中心會發送簡訊通知家長。（星期一、三上午為術科課，偶爾回報略遲） 

＊依成績考查辦法：學生曠課及事假之缺課節數合計達該科目全學期總修習節

數三分之一者，該科目學期學業成績以零分計算。 

三、 班級相關協助人員： 

(1)學務人員林昱辰：02-28914131#320（校安中心專線 02-28960933） 

(2)輔導教師黃姵嵐：02-28914131#514（輔導室專線：02-28969259） 

四、 手機規定： 

(1)上課時間禁止使用手機，統一置於講桌前方之手機袋且務必關機。 

(2)考試期間(段考、模擬考)手機務必關機，且不可隨身攜帶。 

113 學年度考試簡章： 
違規處理辦法第 8 條第 3 項第 2 款：考試開始鈴響後，若發現考生攜帶行

動電話未完全關機，不論置放位置，均扣減其該節成績【英聽 3 題分、學

測 3 級分、分科測驗 4 級分】。 

五、 其他提醒： 

(1)學校地理位置較偏遠，請提醒孩子們彈性調整上學方式，以免遲到。尤其

段考時間，若遲到超過十分鐘無法入場考試，影響甚鉅。 

(2)請檢視孩子學期成績；不及格的科目暑假可申請重修。修畢 150學分（含

必修 102、選修 40）且功過相抵未滿三大過，方可取得畢業證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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畢業 

與 

升學 

六、升學相關： 

 
113北藝大戲劇系招生簡章分則： 

 

 



 

畢業

與 

升學 

七、其他補充： 

(1)學業成績採學年學分制。同一科目若學年成績及格，即可得到上下學期學

分；若學年成績不及格，僅能得到及格的學期學分數。 

(2)學期學分補考：成績不到 60分，但達 40分者，應予補考。 

(3)暑期重修班： 

a.各班別各科目依照該年度報名重（補）修人數分別開設為「重（補）修專班」

（15 人以上，每生每節課收費 40 元）或「自學輔導班」（未達 15 人，每生每

學分收費 240 元），學校當年度已開設「重（補）修專班」之同一班別科目，

除有特殊情形並經學校核准者外，學生不得申請「自學輔導」。 
b.體育班、藝才班重（補）修科目若未開成班別、得併入其他班別重修班，依

照申請修習科目學分數收費。 
(4)修業年限：高級中等學校學生修業年限為三年，延長至多二年（含重讀不

含休學）。 

八、 延伸學習：北一女開放式課程(免費線上課程)  

 
 

 
 

 


